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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劉姮妤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81
傳真：02-27593369
電子信箱：ww089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前字第113303483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市113學年度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暨教保服務中心招生簡章及問答集各1份 

(30094256_11330348392_1_ATTACH1.pdf、30094256_11330348392_1_ATTACH2.
pdf、30094256_11330348392_1_ATTACH3.pdf、
30094256_11330348392_1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協助本市未成年已婚父母之子女優先進入公立及非營

利幼兒園就學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3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暨教保服務

中心招生簡章辦理。

二、本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係依《幼

兒教育及照顧法》第7條規定，對處於經濟、文化、身心、

族群及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，應優先提供其接受適當教

保服務之機會；次依《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

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入園辦法》規定，符合低收入戶、

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幼兒、經社政機關安置本

市幼兒、特殊境遇家庭幼兒、危機家庭幼兒、兄弟姊妹為

身心障礙且就讀同一幼兒園之幼兒等，皆可優先進入本市

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就讀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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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量未成年已婚家庭子女因突發狀況或復學需求而亟待政

府安置其適齡幼兒進入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就學，倘經社

會局認定具有安置需求，則符合優先入園之對象。

四、爰為協助本市未成年父母能順利完成學業或應付突發狀

況，請貴校就已知未成年已婚父母且其幼兒已屆就讀幼兒

園年齡者，給予以下協助，以利其幼兒優先入園：

(一)通知未成年父母，本局業公告113學年度公立及非營利幼

兒園暨教保服務中心招生簡章，如符合法定優先條件

者，可依規定辦理優先登記（簡章請參閱本局網站/學前

教育科/熱門公告）。

(二)如未成年已婚家庭，因突發情況或特殊情形，雖未達相

關優先資格（中低收入戶、危機家庭、特殊境遇等）但

幼兒在家無人可協助照顧亦無法負擔私立幼兒園費用

者，請貴校就學生個案評估狀況後，函請市府社會局協

助，本局將依市府社會局審認結果，協助幼生辦理優先

入園登記。

五、檢附本市113學年度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暨教保服務中心招

生簡章及問答集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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